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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查驗新制措施宣導與說明 

106年度報驗業者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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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網際網路報驗(單機版停用替代方案) 

 案件快速審查試辦計畫 

 線上多元繳費 

 邊境查驗自動化管理資訊系統近期更版內容說明 

-查詢系統介面更新 

-進口食品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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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報驗 
(單機版停用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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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機版與網際網路報驗比較表 

單機版 網際網路 
報驗 需下載安裝更新 連結網頁 

申請書預覽列印 V V 

上傳案件 另外上傳 同一介面送件 

重新送件(退件) V V 

案件受理訊息 透過mail 受理介面即可查詢 

列印繳費資料 X V 

未來將不再維護單機版，規劃停用單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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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報驗 
路徑：食藥署官網→業務專區→邊境查驗專區→ 

網際網路報驗系統、邊境查驗案件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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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報驗登入方式： 
網際網路報
驗系統：以憑
證登入(自然人
憑證、工商憑
證) 

邊境查驗案件
查詢系統：以代
理人帳號、密碼、
驗證碼登入 



7 

網際網路報驗 

選擇「查驗申辦」選單→ 
報驗受理作業(食品、中藥、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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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驗申請操作說明 

1.新增：點擊新增鈕後，分別於三個頁籤登打  
相關資料，按確定即完成儲存。 
2.複製新增：輸入查詢條件，查出相關案件，
點擊複製新增鈕後，修改相關欄位資料，按確
定即完成儲存。 
3.修改：案件受理成功前皆可修改資料。 
4.送件：資料確認無誤後即可送件。送件後，
案件未受理成功，若為資料登打錯誤，可按修
改-確認-送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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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訊息：查驗資料及費用核算頁籤可查詢案
件受理結果。 
6.申請書列印：受理作業列印之申請書無受
理日期且無計算費用；類似預覽功能。受理
後，可至查驗申辦>列印查驗申請書列印。 
7.重新計時功能：點擊此功能可重新計算50
分鐘。 
 

報驗申請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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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食品報驗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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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食品產品資料 

項次資料需對應報單項次 

檢
附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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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驗資料及費用核算 

送件後可查詢案件是否受理成功。例如： 

1.已收件，案號為IFD00X00000000一般抽中批應繳費用：300元(審查費：300元) 
2.訊息編號：I0000000000000000000 XX01報單號碼、項次已報驗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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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右上角顯示列印時間 
2.不顯示受理日期 
3.不計算費用 

申請書列印(預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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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受理完成後即可列印 

列印查驗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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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快速審查試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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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試辦產品：食品容器具 

序號 
貨品分類號列 

(C.C.C. CODE) 
貨名 

1 3924.10.00.10.3 塑膠碗盤 

2 
3924.10.00.20.1 

塑膠類重複性使用之微波用餐盒、
保鮮盒及環保水杯 

3 3924.90.00.20.4 塑膠製奶瓶 

4 3924.90.00.30.2 塑膠類重複性使用水壺 

5 4419.12.00.10.1 免洗筷，竹製 

6 4419.12.00.90.4 其他竹製筷子 

7 4419.90.00.10.6 免洗筷，木製 

8 4419.90.00.20.4 其他木製筷子 

9 6911.10.00.00.4 瓷製餐具及廚具 

 適用對象：經風險核判屬未抽中批者。 

 優先針對食品容器具共9項貨品分類號列進行試辦，並視

執行情形，逐步推展至生鮮蔬菜、水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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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審查查驗流程 

• 關港貿單
一窗口 

• 網際網路 

透過網際網路 

上傳附件 

結案 
送出單
證比對 

繳費 
擔保額度 
多元繳費 
線上扣款 

•未抽中批 
•未附文件 

提醒您，此案件符合快
速審查資格，請於xx年
xx月xx日(4日曆天內)完
成附件檔案上傳。 

食
藥
署
回
訊 

檢附文件可與
案件一併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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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港貿單一窗口」報驗-1 
•受理報驗後，請至「 FDA邊境查驗自動化資訊系統」上傳附件。 

報單號必填 

附件上傳作業 

查詢 

查驗申辦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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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港貿單一窗口」報驗-2 

新增附件 

修改 5 

6 

• 附加方式(二擇一)：1. 直接上傳報單 或 2. 登打已附有報單案件之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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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港貿單一窗口」報驗-3.1 

1 

(1) 直接上傳報單 

選擇「K」-進口報單 點選上傳檔案 
• 建議以pdf或jpg檔案上傳 
• 並應蓋有大小章 

2 



21 

「關港貿單一窗口」報驗-3.2 
(2) 報單已附於其他案件，可於檢附文號欄位登打該案件之報驗案號即可。 

1 

選擇「K」-進口報單 

2 

填上已附有文件之報驗案號 
例如IFA06900000002(共14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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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報驗-1 
• 報驗時一併上傳附件 

• 選擇「查驗申辦」選單→報驗受理作業(食
品、中藥、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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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報驗-2.1 
 (1) 直接上傳報單 

1 選擇「K」-進口報單 

點選上傳檔案 
• 建議以pdf或jpg檔案上傳 
• 並應蓋有大小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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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報驗-2.2 
(2) 報單已附於其他案件，可於檢附文號欄位登打該案件之報驗案號即可。 

填上已附有文件之報驗案號 
例如IFA06900000002(共14碼) 

1 選擇「K」-進口報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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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上傳注意事項-1 
 選擇正確的檢附文件類別代碼！ 
 檢附正確的文件！ 

「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第4條規定檢具之文件： 
查驗申請書 
產品資料表 
進口報單影本 
食藥署指定之文件 

 
 
 
 
 
 
 
 
 
 
 
 
 
 
 
 
 
 
 
 

代碼 代碼名稱 代碼 代碼名稱 代碼 代碼名稱 
1 輸出國衛生證明 A 食品業登錄字號 N (非)基因改造相關證明文件 

2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核

准文件 
B 產品登錄碼 O 延長作業申請書 

3 其他 D 專案核准文件 P 輸入食品、藥物先行放行申請書 

4 輸出國政府之檢疫證明書影本 H 輸入食品免貼中文標示申請書 Q 
產品具結先行放行變更登載具結事

項申請書 
5 輸出國政府之衛生證明書正本 I 輸入食品免貼中文標示切結書 R 輸入食品複驗申請書 

6 
輸出國政府認可試驗視之檢驗

報告正本 
A 食品業登錄字號 S 輸入變更申請書 

7 輸出國政府輸台證明書影本 J 
申請進口食品免貼中文標示基

本資料表 
T 輸入查驗案件退還申請書 

8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進口

同意書 
K 進口報單 U 輻射檢測證明 

9 輸出國產地證明 L 出口報單 V 報驗義務人與國內負責廠商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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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上傳注意事項-2 
 只有報驗者才可上傳文件(例如：A代理人報驗B義務人之案件，只有A

可以上傳文件)。 

 擬檢附之文件(例如：報單)已附於其他報驗案件時，可於「檢附文件

號」欄位登打已附文件案件之報驗案號(共14碼，例如：

IFB06xxxxxxxxx)。 

 上傳/修正附件：如有尚未上傳之文件，或發現上傳檔案錯誤，４天內 

(受理日期+4日曆天)可新增、刪除檢附文件；亦可修改「檢附文件號」

之報驗案號。 

 逾期未上傳文件，將喪失快速審查資格，請改向辦事處辦理書審事宜。 

請留意!!食藥署保留事後稽核權力：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7條第1項第13款：違反第30條第1項規定，未辦理輸入
產品資訊申報，或申報之資訊不實，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情節
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 
-食安法第51條第1款：有第47條第13款規定情形者，得暫停受理食品業者或其
代理人依第30條第1項規定所為之查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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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資訊應確實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FDA北字第1052002292號公告： 

自105年10月1日起，輸入供改裝、分裝或其他加工程序之食品及

相關產品，查驗時應於邊境查驗自動化管理系統及產品資料表申報。 

 

 罰則： 

– 食安法第47條第1項第13款：違反第30條第1項規定，未辦理

輸入產品資訊申報，或申報之資訊不實，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

300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

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

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 

– 食安法第51條第1款：有第47條第13款規定情形者，得暫停受

理食品業者或其代理人依第30條第1項規定所為之查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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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單證比對程序示意 

食藥署收到報關資料後 

食藥署 

通知業者 

查驗結果 

海關傳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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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證合一報單，簡化報關報驗程序 

• 整併簽審及通關流程，減少業者資料

誤繕及重複輸入。 

• 同時進行報關、報驗申辦作業，實現

「一次輸入、全程服務」。 

0800-299-889 
單一窗口服務中心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08：30 ~ 12：30  
下午 13：30 ~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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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多元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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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境查驗收費方式 

臨櫃(現金、支票) 

擔保額度 

國庫繳款書 

電子化多元繳費 

線上自動扣款 

104 年上線 

規劃中 

桃園中壢辦公室僅受理多元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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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化多元繳費-繳費管道 

1.銀行櫃檯繳款(限臺灣銀行) 

2.各行庫實體ATM 

3.網路銀行 

4.網路ATM 

5.我的e政府 

https://ebill.ba.org.tw/C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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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化多元繳費-操作步驟 
(登入) 

食藥署網際網路報驗系統 
 (網址：https://ifi.fda.gov.tw) 



35 

電子化多元繳費-操作步驟 
 (選擇繳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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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化多元繳費-操作步驟 
 (設定繳費案件) 

四擇一 
•統一編號 
•報單號碼 
•報驗案號 
•虛擬帳號 

可查詢是否
繳費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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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化多元繳費-操作步驟 
 (取得繳費虛擬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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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成功 
未繳費 

30分鐘內 

電子化多元繳費-操作步驟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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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限臺灣銀行臨櫃繳款
使用。 

2. 方式： 
(1)現金 
(2)臺灣銀行即期支票 
(3)臺灣銀行帳戶轉帳 

3. 本繳款單經加蓋付訖
戳記「視同收據」。 

4. 手續費10元。 

繳費單樣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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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款單(繳款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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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帳號
超過一個 

友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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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繳費管道之手續費及每日(單筆)最高額度 

帳戶 繳費管道註1 手續費 每日單筆最高額度 每日最高額度 

臺銀 

臺銀網路銀行 
無 

20萬 20萬 

臺銀網路ATM 
200萬 

臺銀實體ATM 
他行實體ATM 15元 依各銀行規定 
臺銀臨櫃註2 10元 無上限 無上限 

其他 
他行網路銀行 

15元註3 
(他行網銀) 

依各銀行規定 
他行網路ATM 
他行實體ATM 依發卡行庫規定（臺銀：200萬） 

不限 全國繳費網 10元 
10萬 10萬 
每月上限20萬 

註1：使用臺銀網路銀行及網路ATM，需至臺銀臨櫃填寫「臺銀網路銀
行申請書」並勾選「非約定轉帳」。 

註2：限以現金、臺灣銀行即期支票(限同一分行)、臺灣銀行帳戶(轉帳)
於臺灣銀行臨櫃繳款使用。 

註3：他行網路銀行跨行轉帳手續費依各銀行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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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操作-以臺灣銀行為例 

登入臺灣銀行之網路銀行 

網路銀行及網路ATM操作方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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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路徑1 

臺灣銀行ATM繳費限額  
200萬元/筆、200萬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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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途徑1 

選擇收款銀行(臺灣銀行)，輸入銷帳編號及金額 

登打「虛擬繳費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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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路徑2 

點選左側「有線電視費及商城繳費」， 
向下捲動畫面，點選「繳款-食品藥物管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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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途徑2 

輸入銷帳編號及金額 

登打「虛擬繳費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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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確認&交易完成 
 

輸入卡片密碼、交易驗證碼 

插拔金融卡，點選確認 

(繳費路徑1&2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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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驗規費之電子化收款流程 

申請查驗 

• 關港貿單一

窗口 

• 網際網路  

• 臨櫃報驗 

• 單機版 

受

理 

繳費管道 

• 臺灣銀行

櫃檯繳款 

• 實體/網路 

ATM 

• 網路銀行 

• 我的e政府 

繳

費 

結案放行 

• 領證 

• 具結 

• 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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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繳費Q & A 

 

隨時繳費，不受銀行營業時間限制 

合併繳費(使用同一組虛擬帳號) 

同一報驗義務人 

同一受理單位 

不同進口報單 

不同申請書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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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功(5-10分鐘確認交易成功) 

虛擬帳號 

金額 

交易失敗 

重複繳費 

逾期(重新取得虛擬帳號) 

建議每天做一次電子繳費之帳務 

多元繳費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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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繳費Q & A 
 合併計費 

如果案件已取得虛擬帳號，需先完成
繳費或作廢，方能於同一案件新增補計
費。 

 新增補計費 

臨場查核費 

通知書費 

檢驗費 

其他 

 

 



56 

 繳費限制 

不接受國內匯款方式及信用卡之收款管道 

除臺灣銀行之網路銀行或ATM外，皆有手
續費 

 免製發收據 

繳款單(繳費證明) 

 報驗時，預設繳費方式 

除擔保額度外，不管預設繳費方式為何，
如以電子化多元方式繳費，系統皆會自動
修正 

 

多元繳費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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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繳費真便利 

繳費時間不受限，繳費零時差 

網路代替馬路，繳費不用出門 

 

 

好處多多、案例小故事： 

遇到非上班時間或例假日，繳費、提貨、通關
無阻礙。 

小明拿國庫繳款書去銀行繳費完成後，小明同
事小美卻不能提領產品通關，因為小明還在路
上，國庫繳款書證明還沒給辦事處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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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境查驗自動化管理資訊系統 

近期更版內容說明 

查詢系統介面更新  進口食品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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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版民眾查詢系統介面 

「FDA邊境查驗自動化管理資訊系統」新舊介面對照說明 

1. 舊版介面編號①更新至新版介面「資料查詢」項下 

2. 舊版介面編號②更新至新版介面「案件申辦」項下 

3. 舊版介面編號③更新至新版介面「QR CODE」 

4. 舊版介面編號④更新至新版介面刪除本項功能 

5. 新版介面「案件申辦」項下新增「具結申請作業」，於
案件受理後提供登錄具結地點、聯絡人等相關資訊。 

② 
新版介面
更新至
「案件申
辦」項下 

④新版介面刪除 

④新版介面刪除 

② 
新版介面更新至
「案件申辦」項下 

③新版介面更新
至「QR CODE」 

①新版介
面更新至
「資料查
詢」項下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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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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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食品QR CODE緣起 

 為加強輸入食品標示之透明度，增進消費者權益，本

署自105年11月30日起，針對經查驗符合規定之肉品、

農產品、加工品及食品容器具等品項，於核發之「食

品及相關產品輸入許可通知」上，增列「進口食品QR 

CODE」條碼，供報驗義務人或國內負責廠商標示

於產品本體、外包裝，或其他可揭露標示之物品上，

讓消費者透過智慧型手機等行動裝置掃描該條碼，

以獲取產品通過本署查驗之相關資訊。 

歡迎大家多加使用進口食品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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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食品QR CODE
條碼取得途徑 

 
1. 食品及相關產品

輸入許可通知 

2. 食藥署網站邊

境查驗案件查詢

系統 

 

範例圖示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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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從食藥署網站取得QR code-步驟1 

1 

業務專區 

邊境查驗
專區 

邊境查驗案
件查詢系統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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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從食藥署網站取得QR code-步驟2 

登入帳號 

QR CODE
下載位置 

5 

4 
1. 以報驗義務人身份登入 

→可看到自己的案件 
2. 以報驗代理人身份登入 

→可看到自己所代理委託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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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從食藥署網站取得QR code-步驟3 

報驗義務人統一
編號為必填欄位 

6 
7 

8 

 有填寫「有效日期」者，在該
產品有效期限內皆可下載。 

 無填寫「有效日期」者，僅開
放下載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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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 code呈現及顯示資訊-1 

範例圖示僅供參考 

範例圖示僅供參考 

產品申報時，貨品名稱應
依實際輸入產品名稱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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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 code呈現及顯示資訊-2 

範例圖示僅供參考 

範例圖示僅供參考 範例圖示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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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